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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收购的【浙江
越韩科技透气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
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越韩科技
透气材料有限公司】债权总额【3049.71】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2996.53】万元，利息【53.18】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
【2017】年【10】月【31】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
证人为【喜临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汇同蓄电池有限公司】和【金兴全、金华江、高静】。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1】月【11】日，有效期

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孔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10】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3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的浙江三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处置，
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三新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债权总额2530.32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998.90万元，
利息531.42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0日
止。实际欠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为准。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抵押人金华市现代房产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位于金华市金东区的一处土地使用权
进行抵押。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全额款项。

我公司也可提供配资业务，买受人应在竞买成功后的5日内支
付首期款，该首期款的比例不低于转让价款的30%，剩余部分可进行
配资，年利率不低于11%，支付期限不超过24个月（详情可咨询浙商
资产）。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1月11日，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 系 人：陈余荣 联系电话：0579-89172892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西路88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华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松弘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2017年12月20日，该户债权本金1885.00万元，利息860.45万元，本息合计2745.45万元。该户债
权由浙江群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康普门控科技有限公司、平阳县大哥大塑革厂、潘松、陈爱
香、潘尚宽、黄玉燕、潘文静提供保证担保，并由浙江康普门控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苍南县灵溪镇
苍南工业园区塘河路以北地块的工业房地产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该抵押物已司法拍卖成交）。上述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吴斐园 联系电话：0571-85775675 电子邮件：wufeiyu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江山市亿源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040.1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衢
州地区，该债权项下债务人以位于衢州市江山市鹿来山庄175号房产、江山市东岳路六间商铺抵
押；王日敖、廖爱连保证。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
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华经理，联系电话：0571-85774890
邮件地址：huajingy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1日

（2017）浙0212民初7709号
应曼一、袁丽、宁波市鄞州品博服饰有限公司：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应
曼一、袁丽、宁波市鄞州品博服饰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
民初 77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041号

刘国栋：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玥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国栋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变更诉讼
请求申请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
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胡根世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8年4月3日13时45分在鄞州区徐
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627号

杭州淮浙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海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盱眙海通置业有限公司、海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
州支行与被告杭州淮浙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海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盱眙海通置业有限公司、海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
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
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郭文煌、胡根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4
月3日14时15分在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
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716号

虞伟、谢斐斐、谢平来：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虞伟、谢斐斐、
谢平来（2017）浙0212民初4716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4716号民
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059号
杨德刚：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玥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杨德刚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329号

钟小斌：本院受理原告郑嘉丰与被告钟小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外网查询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及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7375号

宁波市海曙瑞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已立
案受理原告奉化市永兴海绵制品厂诉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18
年4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6532号

周春平：本院已受理原告陈佳波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刊登于《浙江法制报》2017年11月15
日第9版的公告中开庭时间有误，开庭时间“2018年
1月29日9时”应更正为“2018年3月27日9时”，其
余不变。特此更正。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30号

2017年9月14日，本院根据浙江瑞力革业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了债务人温州康顺皮塑革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债务人温州康顺皮塑
革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温州康顺皮塑革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
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温州
康顺皮塑革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依照《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
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宣告温州康顺皮
塑革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康顺皮塑革有限公司
的破产程序。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822号

罗世云：本院受理原告陈侠与被告罗世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0303民初5822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4月18日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张雄钢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
给张雄钢，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雄钢履行相关义务。张雄钢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雄钢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24：00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张雄钢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905335927、0571-87837983 张雄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1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浦江县金鑫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10000000

欠息

90080.95

担保人

保证人：牧童集团有限公司、黄群仙、陈建党；抵押人：吴建钢、陈建党、张刚毅、黄群生、陈小莲

《标的债权清单》基准日：2016年8月3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建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建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
权)依法转让给陈建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陈建康履行相关义务。陈建康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
告之日起向陈建康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905758140、0571-8768951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陈建康
2018年1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本金、欠息基准日为2016年8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653548123020150600 sxbj201512300253 sxbj201512300255 sxbj201512300291 sxbj201512300276

本金

28996753.27

欠息

1213836.75

债权合计

30210590.02

担保人

保证人：绍兴广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合舒贸易有限公司、绍兴楚通纺织有限公司、张爱莲、许士平、汪红霞、李勇 抵押人：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

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1日

借款人名称

宁波茂旺铆钉制
造有限公司

舟山邦洲贸易有
限公司

浙江鑫光船舶配
件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1271-2010-04-01、1271-2010-04-02、1230-2014-04-61、1230-2014-04-68、1230-2014-04-69、1230-2014-04-70、1230-2014-04-71、
1230-2014-04-76、1230-2015-04-01、1230-2015-04-15、1230-2015-04-19、1230-2015-04-28、1230-2015-01-121、1230-2015-01-123

2012年（岱山）字0114号、2012（委托支付）0114号 2012年（岱山）字0121号、2012（委托支付）0121号 2012年（岱山）字0166号、2012（委托支付）0166号 2012
年（岱山）字0167号、2012（委托支付）0167号 2013年（岱山）字0043号、2013（委托支付）0043号 2013年（岱山）字0045号、2013（委托支付）0045号

2012年岱短字001号、2012年岱短字003号、2011年岱短字014号

担保人名称

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宁波茂旺铆钉制
造有限公司、周志灿、叶燕珍、周剑

浙江盈洲船业有限公司、项修强、蒋福军

浙江鑫光船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来文光

担保合同编号

CXZX2015-01、CXZX2015-02、2010-1、
1230-2015-01-121、2014-04-08、CXZX2014-10、2014-01

2012年岱山（抵）字0026号、股东连带还款责任承诺函

2011年岱最高抵字006号、2010年岱最高保字011号


